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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》

《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》《云南省民族商会章程》，秘书处的办事机

构为咨询处、培训处、法务处。 

 

一、云南省民族商会咨询处职责 

㈠协助会员联络处发展会员，为会员服务制定相关中长期规划

和管理办法，解决处理会员的诉求及相关事宜。 

㈡根据会员单位及民族企业的需求，制订咨询服务计划和方案，

组织开展相应的个性化服务和活动。 

㈢配合会员联络处，出谋划策，积极参与实施为会员咨询相关

问题提供服务，整合行业资源，建立全省性会员咨询服务渠道。 

㈣最大程度地联系、沟通、引导并培育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商会

咨询服务的合作，为会员单位及民族企业提供专业咨询顾问服务。 

㈤联合省内外先进的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，通过整合社会中介

机构资源，开发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咨询服务内容和业务。 

㈥组织专家顾问为民族企业开展土地、法律、融资、项目、工

程、债权债务和政策等专业咨询，会员单位优先得到相关的优惠服

务。 

㈦积极创新、整合资源，构建一个适合云南民族企业发展的规

模化、网络化、低成本、高效率的咨询服务平台。 

㈧严格按照咨询流程开拓渠道，认真执行咨询服务流程，提高

执行效率，形成一个有机而紧密的咨询服务体系，降低服务成本。 

㈨负责组织收集、筛选、规范、审校会员单位及民族企业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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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咨询服务诉求材料，与信息处联合负责建立和管理咨询项目档案。 

㈩协助云南民商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做好咨询业务，负

责咨询业务合同的签订和执行，分管云南民商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

限公司。 

 

二、云南省民族商会培训处职责 

㈠在商会理事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、全面管理商会对外进行各

种长短期培训，为商会会员提供一流的保障条件并做好服务工作。 

㈡领导所属云南民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认真完成理事

会制定的实践教学、培训、专业技术服务管理、科学研究和对外协

作任务。 

㈢根据云南民族企业和会员单位具体情况进行深入有效的培训

需求分析，跟进会员单位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。 

㈣负责对会员单位的知识、技能、能力、态度及行为作进一步

的培训。负责对会员单位培训工作进行总结，撰写培训工作报告。 

㈤树立全方位的服务意识，加强对外培训宣传、树立形象，不

断扩大技能培训规模，创新培训形式，提高培训层次。 

㈥全面了解市场人才需求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调研，编制理

事会培训发展规划负责培训市场的开拓和宣传，提出开班建议与招

生计划，完成培训指标。 

㈦制定培训教学计划，督促检查云南民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

限公司培训教学计划的执行，负责培训效果的跟踪及管理。 

㈧按照培训教学计划要求，与理事会协商选聘相关专业教师和

外聘专家，对培训过程及质量予以控制，组织相关培训教学研究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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㈨与省内外及周边地区各人才培训及劳动力资源管理部门及企

业密切配合，建立长期的培训合作关系和员工培训基地。 

㈩协助各会员单位推荐培训合格学员就业，同时组织教师对学

员就业情况进行跟踪管理，并对成才典型建立专人档案。 

 

三、云南省民族商会法务处职责 

㈠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。负责为商会各部门及会员单位提供各

类法律咨询及援助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、仲裁和谈判的参与。 

㈡参与重大决策。对商会的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，防范法律

风险，确保商会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。 

㈢处理法律事务。处理商会的各类法律事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审

查、修改法律文件，协助商会进行各类谈判。 

㈣维护商会及会员单位权益。积极全面维护法律援助对象的合

法权益，确保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法律安全。 

㈤组织法律知识培训。组织法律专题知识讲座，提高会员单位

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㈥参与诉讼和非诉讼活动。受商会委托，参加商会或会员单位

的诉讼、非诉讼活动，解决管理流程中的法律问题。 

㈦规范商会运作。规范商会依照章程开展各项会务工作，对违

反章程的行为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建议。 

㈧协助维权中心开展工作。 

 


